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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與政府當局會商

(CB(2)1145/99-00(01)號文件 )

就委員在 2000年 2月 14日會議席上提出的問
題，教育統籌局首席助理局長 (6)(“教統局首席助理
局長 ”)應主席邀請，簡述政府當局文件所載的回
應。委員就政府當局回應進行的討論要點撮錄如

下。

退休政策的適用範圍

政府當局

2.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會視乎委員提出的意見，

考慮就條例草案第 58A條提出一項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使資助學校可以在以下情況聘用 60歲以上
人士：僱傭安排屬臨時性質，以暫時替代不能執行

其教學職務的教師；或所擔任教席是教育署署長批

准的教職員編制以外的職位，而有關職位並非以公

帑支薪。

3. 司徒華議員重申，由於直接資助學校 (“直資學
校 ”)亦有接受公帑資助，他質疑當局豁免該等學校
遵從退休政策的理據。司徒華議員關注到，豁免直

資學校遵從退休政策，或會造成一個現象，就是這

些學校會有較多 60歲以上的校長及教師。教統局首
席助理局長及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 (執行 )解釋，當局
有意令直資學校的規管制度與資助學校有所不同，

目的是鼓勵學校發展更為多元化。政府向直資學校

提供的資助，是按每個資助學校學額的平均成本計

算。相對於資助學校而言，直資學校在資源調配、

課程、教學語言等方面有較大彈性。在聘用及人事

事宜方面，直資學校享有自主權，在聘用條件、薪

酬、晉升及退休等事宜上可自行作出決定。政府當

局強調，特別挑出直資學校與資助學校在退休政策

方面的差異，並不恰當。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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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資助學校並不受任何《資助則例》規管，而是

由政府與有關學校所簽訂的合約規管。

政府當局

4. 張文光議員認為，政府托詞鼓勵多元化的學校

發展，從而給予資助學校與直資學校不平等的待

遇。當局辯稱放寬退休政策的適用範圍有助鼓勵多

元化發展，更是不合邏輯的理論。副法律草擬專員

(雙語草擬及行政 )在回應張文光議員的問題表示，
如直資學校與資助學校須受同一規管制度規管，當

局可制定一套與資助學校《資助則例》相若的資助

守則，以應用於直資學校。應張文光議員的要求，

政府當局答應重新考慮司徒華議員的意見，研究是

否有需要將條例草案的適用範圍擴展至直資學校。

設定退休年齡為 60歲

5. 梁耀忠議員告知委員，據策略發展委員會最近

的一份報告所述，按全球人口統計動向所示，退休

年齡應為 65歲而非 60歲。他擔心擬議法例可能很快
便與未來動向不符。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重申，推

行退休政策旨在確保職員的正常流動，並使教學人

員保持爭取晉升的抱負。當局日後會因應當時的發

展大勢，檢討有關退休的政策。

6. 梁耀忠議員認為，實施退休政策並不是更新勞

動人口的唯一方法。他促請政府考慮其他措施，包

括降低每班學生人數或師生比率，為教學科畢業生

創造更多就業機會。

提出延任申請前的甄選程序

政府當局

政府當局

7. 張文光議員對政府當局回應第 24(b)段仍保留
“最低學歷 ”一詞表示不滿。應他的要求，教統局首
席助理局長答應以另一用詞取代 “最低學歷 ”。張文
光議員繼而詢問，遴選委員會在評核申請人是否適

合受聘擔任校長或教師時須考慮的主要條件為何，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答應提供一份詳盡文件，闡述

有關資料。

8. 梁耀忠議員提到政府當局回應第 24(d)段所載的
遴選委員會成員組合建議，他不滿當局未有把委任

獨立成員 (例如家長代表 )的事宜，列為強制性的規
定。梁耀忠議員問及現職教師會否獲委任為遴選委

員會的成員，教育署助理署長 (學校行政 )回應時解
釋，由於申請人的個人資料或會在遴選過程中披

露，而申請人可能是現職的教學人員，因此，現職

教師不宜參與有關過程。



經辦人／部門

4

9. 委員知悉，根據文件第 24(d)段所載的遴選工作
建議程序，教育署可在有需要時派代表以觀察者的

身份加入遴選委員會。司徒華議員及張文光議員認

為，校董會應可根據建議的程序及準則，獲授權自

行進行遴選工作。他們認為，鑒於申請須經專責小

組審核及教育署署長批准，該項安排不單難以施

行，而且並不合理。張文光議員補充，專責小組若

發現遴選工作或遴選委員會的建議在採取恰當的程

序方面有任何偏差或不一致之處，亦會建議拒絕延

任的申請。

10. 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回應說，容許教育署派員
觀察遴選工作，主要為確保程序公平及具透明度。

教育署助理署長 (學校行政 )解釋，觀察者不會參與遴
選過程的商議及決策工作。不過，由於教育署署長

必須能夠收集所需的資料，以便決定是否批准延任

申請，所以有需要派員觀察遴選程序。

政府當局

11. 張文光議員表示，政府當局的解釋難以令人信
服。司徒華議員認為，這顯示政府並不信任校董會。

應委員的要求，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答應考慮委員

所提出的意見，並於下次會議向法案委員會 報。

12. 蔡素玉議員詢問，教育署署長會否拒絕遴選委
員會的建議。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及教育署高級助

理署長 (執行 )回應，教育署署長的職責主要是監察遴
選工作，確保過程公平及具透明度。遴選工作只要

按照建議的程序妥為進行，教育署署長很有可能會

接納遴選委員會的建議。就蔡素玉議員的進一步提

問，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回答，當局不可能訂明教

育署署長或會拒絕遴選委員會建議的所有情況。就

此，副法律草擬專員 (雙語草擬及行政 )表示，即使遴
選工作已按照建議程序進行，如有證據顯示建議與

評核結果不符，教育署署長仍可拒絕遴選委員會的

建議。

13. 陳鑑林議員關注到，以目前的人力市場狀況，
在提出延任申請前須進行公開甄選程序的強制性規

定，難免會迫使已屆退休年齡的現任校長或教師退

休。陳鑑林議員認為，政府當局回應所載的建議程

序，只是當局試圖掩飾其對校董會不信任的做法。

他促請教育署遵從校本管理的原則，讓校董會在人

事的事宜上享有自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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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 (執行 )重申政府當局的立
場，表明擬議程序是為提高透明度、公平程度和問

責性而設，而非由於政府不信任校董會。在校董會

按照校本管理的模式成立時，當局會考慮賦予校董

會權力，以延長已屆退休年齡的在職校長或教師的

任期。教育署高級助理署長 (執行 )在回答陳鑑林議員
有關時間安排的提問時告知委員，政府當局初步計

劃在 2001年開始實施校本管理，並於 3年內全面推
行。

15. 儘管政府當局作出解釋，陳鑑林議員對申請延
任的擬議程序仍然有所保留。他要求當局盡早賦予

校董會人事方面的自主權。教統局首席助理局長回

應，政府當局會全力加快推行校本管理的程序。不

過，他想指出一點，就是在人事的事宜上，校董會

一直擔當主導角色，在擬議的延任建議程序中，校

董會的參與亦十分重要。

條例草案的迫切性

16. 委員察悉，政府當局希望可於 2000年 3月 15日恢
復二讀辯論條例草案，使教育署有充分時間進行所

需的籌備工作，安排校董會就 2000至 01學年的延任
事宜提出申請。

政府當局 17. 應委員的要求，政府當局答應盡快就委員於會
上提出的事項作出書面回應，以及提供委員會審議

階段修正案擬稿，供委員參閱。

II. 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下次會議日期

18. 委員同意於 2000年 2月 28日 (星期一 )下午 4
時 30分舉行下次會議，逐項審議條例草案的條文，
並研究由政府當局提出的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

19.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12時 20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0年 4月 3日


